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科技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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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化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工作，根据《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规定，现将2026年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科技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项目指南（以下简称项目指南）予以发布，请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协作区域范围
协作区域范围为重庆、河南、新疆（喀什地区、兵团第十二师）、陕西、四川、内蒙古、甘肃（定西市、陇南市、临夏州）、山西、西藏日喀则市、青海省海北州、宁夏。其中，新疆、甘肃、西藏、青海除以上指定协作区域外，其他区域不在此次项目申报范围。
二、申报资格与条件
1.项目牵头申报单位。牵头申报单位是项目实施的执行主体，必须是山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创新主体，注册期满一年（截至2026年5月20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条件，管理运行规范。
2.项目合作单位。合作单位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每个项目的合作单位原则上不超过2家，其中，主要合作单位必须是协作区域范围内的独立法人单位。牵头申报单位须对合作单位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核并负责，与所有合作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联合申报协议须明确约定项目任务分工、资金分配（包括专项经费和自筹资金）、知识产权归属、成果管理及合作等内容，协议有效期须覆盖项目实施周期。
3.项目实行“行政+技术”双责任人负责制。行政负责人为项目牵头申报单位的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牵头协调落实项目实施所需的资源要素保障，健全项目实施财务、成果、绩效等管理制度，做好项目关键节点绩效检查，确保项目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技术负责人为项目研究思路的主要提出者和实际主持项目的关键科研人员，应具有与项目任务要求相匹配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能在任务期内主持完成项目研究工作并做好项目实施的技术路线、进度安排、经费使用等全过程管理。技术负责人必须是项目牵头申报单位正式工作人员，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任期能覆盖项目执行周期，1966年8月1日以后出生。鼓励45周岁以下的青年优秀人才担任。
4.项目限项要求。同一科研人员在本年度牵头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数量不超过1项。项目技术负责人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项目参与人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4个月。每名科研人员用于在研和在申报省级项目的年度工作总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同一独立法人企业牵头的在研和在申报项目总数不超过2项、参与的在研和在申报项目总数不超过2项。同一独立法人企业同一年度牵头申报省级科技计划同专项任务类别的项目数量不超过1项。在省科技厅其他限项范围内的不得申报。以上限项要求通过申报系统自动识别限制。
5.科研诚信。牵头申报单位、合作单位、所有参与人员均须具备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不存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无“绿色门槛”制度不予支持或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牵头申报单位、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牵头申报单位、合作单位为企业的，须签署“绿色门槛”制度承诺书。研究涉及人体、实验动物、人工智能等属于《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第二条所列范围科技活动的项目，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
三、申报要求
1.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2年，实施期自2026年8月1日至2028年7月31日。各市、各主管部门（单位）每个指南限推荐申报一个项目。
2.企业牵头的项目应匹配自筹资金，自筹资金额度应大于申请资助资金额度的2倍以上，优先支持自筹经费投入比例高的项目。项目立项后实际资助额度低于申请额度的，差额部分由申请单位自行补足，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牵头的项目可不要求匹配自筹资金。
3.牵头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严禁虚报项目、虚假出资、虚构事实及包装项目等弄虚作假行为。申报项目受理后，原则上不能更改牵头申报单位、合作单位和项目技术负责人，不能更改申报材料内容。
4.各级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
四、申报流程
1.查看项目指南。指南内容通过山东省科技云平台（https://cloud.kjt.shandong.gov.cn/platform/）发布。
2.在线填报项目。项目技术负责人在科技云平台登录个人申报账号，找到“办事大厅-项目-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按照云平台系统相关提示和要求在线填写项目申报书和预算申报书，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申报材料全部填写完毕后，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及时提交牵头申报单位审核。省科技厅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和附件材料作为后续形式审查、评审考察的依据。系统填报自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7:00开始，申报单位审核截止时间为5月31日（星期日）17:00时前，逾期将无法提交申报材料。
3.主管部门推荐。申报单位审核同意后，将申报材料提交至相关主管部门。各级主管部门在科技云平台中按程序逐级审核推荐，最终由一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推荐至省科技厅。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设区市科技局以及中央驻鲁单位作为项目一级主管部门，须严格对照“申报资格条件”和“申报要求”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将审核通过的项目予以推荐。一级主管部门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6月3日（星期三）17:00时前，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推荐项目汇总表（附件1）由一级主管部门加盖单位公章后（PDF版、Excel版）于6月3日前报至邮箱sdkjtqycx@shandong.cn，逾期不予受理。
五、注意事项
1.请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各级主管部门合理安排申报时间，提前完成填报、修改、提交、退回和审核工作，避免临近截止时间集中退回、提交和审核。
2.本次申报无需提供相关纸质材料。项目立项计划确定后，立项项目需提供全套纸质材料归档保存，纸质材料应与网上申报材料完全一致，否则取消立项资格。
3.省科技厅在项目申报、评审等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项目申报、立项等代理服务工作；不提倡、不建议牵头申报单位有偿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中介服务。
4.省科技厅直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与项目申报的，应按照省科技厅党组《规范干部职工创新创业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参与项目申报人员应主动向所在单位及省科技厅报备。
附件：
1.推荐项目汇总表
2.业务咨询联系方式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2026年5月20日
